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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

次股东会决议。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的参与

度，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2025 年年

度股东会的通知于 2026年 04月 28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公告。

2、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于 2026年 05月 19日下午 14:30在北京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经海二路 3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05 月 19 日下午 14:30 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36 号公司会议室召

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5月 19

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05月 19日上午 0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出席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322 人，代表股份

156,380,86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2.7312%。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

股东（或委托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 148,171,5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1.013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319人，代表股份 8,209,3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82%。中小投资者 321人，代表股份 8,214,9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194%。

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志文先生主持，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

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述职。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145,5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5%；反对 19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6%；

弃权 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979,60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357%；反对 194,8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13%；弃权 40,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0%。

2、审议通过了《关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14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5%；反对 19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4%；

弃权 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1%。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976,40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967%；反对 194,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76%；弃权 44,0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56%。

3、审议通过了《关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

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144,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91%；反对 19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0%；

弃权 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978,90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272%；反对 195,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98%；弃权 40,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0%。

4、审议通过了《关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135,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8%；反对 19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77%；

弃权 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969,10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079%；反对 199,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09%；弃权 46,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12%。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142,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75%；反对 19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3%；

弃权 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976,40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967%；反对 196,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859%；弃权 42,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4%。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124,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62%；反对 20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35%；

弃权 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958,70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813%；反对 208,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05%；弃权 47,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782%。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039,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17%；反对 2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6%；

弃权 11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5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73,50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441%；反对 223,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46%；弃权 118,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413%。

8、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040,8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26%；反对 2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26%；

弃权 1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48%。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874,90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612%；反对 223,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146%；弃权 117,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42%。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6年度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978,4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211%；反对 19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16%；

弃权 4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978,40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211%；反对 194,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16%；弃权 42,5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74%。

关联股东熠昭（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回避上述议案表决。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向银行申请贷款并提供抵押反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6,139,4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56%；反对 19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47%；

弃权 4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7%。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7,973,501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0614%；反对 195,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37%；弃权 46,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64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2025年年度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

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舒泰神（北

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05月 19日


